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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伤人“恶犬”难治、不文明养犬难管的
问题，记者也采访了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春
光。

他认为，“恶犬”伤人、不文明养犬难管理的
原因，一是养犬管理往往难以保持持续性，一旦
出现恶犬伤人事件，各方主体都会重视、严抓养
犬管理，但并不能长期持续，导致犬患依然存
在；二是虽然公安部门、市场管理局、社区等在
养犬管理上都负有责任，但部分养犬规范中部
门权责不明，在养犬管理过程中缺乏有效沟通
和配合，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养犬人大多不重视
养犬规范，认为只要办理了相关证件、注射了疫
苗就已经遵守了养犬规定，从而忽视养犬规范。

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及城市生
活、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养狗成了很多城市居民
排解压力的选择。犬只数量的增多也为城市管
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排泄物清理、遗弃犬
只、恶犬伤人等。虽然城市犬只管理只是城市
管理中的一环，但其与每位居民的生活息息相
关，犬只管理的成效不仅影响居民的生活幸福
感，更能凸显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文明程度。
昆明《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养犬管理的通告》
的出台，能够规范市民的养犬行为，提高文明养
犬意识，并建立健全科学、规范、持续的养犬管
理机制，有效解决犬只增多给城市管理带来的
问题，创造文明养犬的和谐环境。

全国各地都曾出台相关养犬规定，有些地
方出台的养犬规定也很严厉，如从提高罚款数
额到没收违反规定的犬只等，但恶犬伤人事件
并未彻底消失。可见，恶犬伤人屡禁不止并非
仅是处罚过轻的问题，当然，处罚愈严厉，愈有
可能提高养犬人的重视程度，降低恶犬伤人事
件发生的概率。

昆明《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养犬管理的通
告》第十二条规定，针对携犬只外出不束犬链，不
及时清理犬只排泄物，携带导盲犬之外的犬只进
入学校、医院、影剧院、图书馆、展览馆、餐饮等公
共场所等情节恶劣、社会影响较大的不文明行
为，公安机关、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可根据《昆明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对当事
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录入信用信息系统。

该条规定将不文明养犬者拉入了信用“黑
名单”，与全国多地出台的养犬管理规定相比，
加重了处罚力度，增强了震慑力。虽然就违规
养犬是否该纳入征信，目前不少地方尚处于讨
论阶段，亦存在反对之声。但不可否认的是，把
违规养犬纳入征信，这把“利器”会切实影响养
犬人的自身权益，显然是比罚款和没收犬只更
严厉的处罚。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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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根治

近日，在昆明公园道1号小区，一只没有戴嘴套的德国牧羊犬，咬死咬伤了10多
只宠物犬。百余名业主联名要

求牧羊犬的主人将这只“恶
犬”送

走，还小区一片安宁。这则新闻一出，恶犬伤人伤犬的现象再次引发热议。有人

说：“这
样的狗根本不应该养在人来人往的小区里！”还

有人表示：“这
只狗一次又一次咬伤同类，更多是因为主人

的溺爱。”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事件，如202

0年
6月

18日
，呈贡某小区内发生过一起“狼

犬”咬
伤多人，甚至

包括主人的事件。

为何会发生恶犬伤人伤犬这样的事件呢？是因为不文明养犬行为，还是因为管理体制不健全，又或是另

有其因？近日，记者深入社区调查，采访市民、物
业，咨询相关部门、律

师，寻求答案。

恶犬
伤人

市民对养犬条例
不熟悉

……
……

管理走访

除相关职能部门外，小区物
业也是养犬管理的重要力量，然
而物业也常遇到难题。阳光雨
润物业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杨女士
说：“我们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协
调。一方面，现在昆明市出台了
养狗条例，我们物业配合居委会、
社区、派出所等相关部门根据法
律规定一同开展工作，如协助派
出所对小区内流浪狗进行抓捕，
帮助协商业主之间的利益纠纷；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在小区范围
内出台《文明公约》，同时又对业
主违规养狗、遛狗的行为进行劝
导，并接受其他业主的投诉。”

然而杨女士对此也感到为
难，物业作为业主与执法部门的
中间方，工作十分难做。“管理住
户养狗时我们遇到了很多难
处。其中，最难的就是对住户的
劝说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就像
我刚才所说，我们在每个单元门

口都会张贴《文明公约》，但业主
根本不看，更有甚者，其中涉及
到一些养狗住户的利益时，这个
公约会被业主撕掉。另外，当我
们的工作人员在巡逻时看到业
主遛狗不拴绳或狗狗的排泄物
不清理会及时劝说，但劝说过后
一些业主依旧我行我素。我想
说的是，养狗人也应考虑到其他
业主的利益，最起码要拴绳遛
狗，自行清理排泄物。其次就是
尽量不要养大型犬，禁养犬就更
不应该养，这样对其他业主的生
命安全也是一种威胁。”

金南鑫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每个养狗的业主我们都会让他
们签协议，一定要牵着狗。但还
是有一些业主不理我们，怎么劝
都劝不动。我们小区还设有拾便
器，报纸裁剪好放在小箱子里供
业主取用，一些业主很贴心地会
放一些自己剪好的纸进去。”

小区物业：
管理之难在于劝说无效

2008 年昆
明 颁 布 实 施 的

《昆明市养狗管理
条例》，列出了33种

烈性犬，公园道1号事
件中的德国牧羊犬便是

其中一种，还包括了秋田
犬、中华田园犬、昆明犬、杜宾

犬等犬种。2020年 4月，昆明市
城市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养犬管理的通告》，将昆
明主城各区及各县（市）区划分为
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分类进行养
犬管理。

昆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一级警长高军说：“昆明市总共公
布了33种禁养犬，个人不能在重
点区域内饲养。如果因为工作的
需要，在重点区域要饲养烈性犬的
话，必须以单位的名义到辖区派出
所进行申报。”

以官渡区为例，在犬只管理
中，官渡区是昆明市养犬管理重点
区域之一。据官渡公安分局统计，
自2019年 2月“昆明市养犬服务
平台”微信公众号上线运营以来，
辖区12个通过资质审核的宠物医
院已为全区群众免费办理电子犬
证18267个，其中有效12317个，
失效6257个；共收缴流浪犬、烈性
犬等各类犬只1576只；办理处罚
不文明养犬案件96件。

官渡公安分局表示，在文明养
犬的管理过程中，公安机关负责养
犬登记、电子犬证办理、流浪犬收
缴、不文明养犬行为（放任、驱使犬
只恐吓、伤害他人、重点区域饲养
流浪犬等）的处罚。若市民发现禁
养犬只或有犬只不正常情况，要远
离犬只及时报警，公安机关将组织

人员进行围捕，将犬只送往昆明市
犬只留检所。但在落实《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养犬管理的通告》
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部分养
犬市民虽有意识为自己饲养的犬
只进行免疫疫苗注射，但对免费即
可办理的电子犬证却不闻不问，不
到“万不得已”绝不办理犬证；部分
市民群众遛狗如无人提醒绝不拴
绳或提醒后拒不改正；违规饲养烈
性犬只等情况皆有存在。

城管部门、街道也负责街面流
浪犬收缴工作。丰宁街道城管中
队黄松表示：“我们发现遛狗不牵
绳的市民都会进行提醒，也配合派
出所和小区物管对不文明养犬的
市民进行说服和教育。碰到屡教
不改的，我们执法力度达不到时就
会报警，交由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处
理。如果发现街面上有流浪狗，我
们会把流浪狗送去专门的流浪狗
收留所。”

在管理过程中，黄松发现：“多
部门已联合行动宣传文明养犬，可
还是有人不听，威慑力不足，很多
时候我们只能劝说教育。狗狗也
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市民文明
养犬的意识还有待增强。”

高军表示：“放养、不牵绳，实
际上是对犬只的溺爱，在依法依
规、文明养犬的层面上是不支持
的。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根据
《昆明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6条规
定，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
立即将伤者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注射人用狂犬病疫苗，及时送医疗
机构诊治，并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
和法律责任。如果有市民受到犬
只伤害，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相关部门：
文明养犬意识有待增强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开屏新闻App

律师
说法

把不文明养犬
纳入征信
是更严厉的处罚

新闻
延伸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养犬管理的通告》将
昆明主城各区及各县（市）区划分为重点区域和一
般区域分类进行养犬管理，其中，昆明市主城5区
有36个街道和市级以上开发区（度假、经济、工业
园）所辖的全部区域为养犬管理重点区域，其余为
养犬管理一般区域。针对违规饲养烈性犬，《通
告》显示，在重点管理区内，禁止饲养烈性犬和设
置犬只养殖场所。对违规饲养烈性犬只的，由公
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及单位处以罚款，逾
期不改正的，没收其犬只。

除了对烈性犬的饲养规范以外，《通告》明确，
在养犬重点管理区域内，禁止携犬进入各类公共
场所。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没收其犬只。

同时，《通告》规定了重点区域内养犬人携犬
出户时，必须对犬束犬链，并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人牵引，约束好犬只，主动避让他人；同时，
携带清洁用具，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物。

禁止携犬
进入各类公共场所

□统筹 李荣 本报记者 马艺宁 费丹艺 实习生 周芯民 摄影报道

主人溺爱
导致恶犬放肆

在金泰国际小区内，记者看
到，尽管小区物业每天督促，但仍
有人遛狗不牵绳。小区内，一位不
牵绳遛狗的狗主人说：“我家狗都

七八岁了，没什么攻击力。它很听话，就是爱自由，从
来都是放养。我儿子有时候没带钥匙，它还能帮我下
楼送钥匙。每天我都要带它出去玩，但晚上人多还是
会牵绳子。你看我随身带着绳子的，想着趁天冷小区
里没什么人，放它跑跑，我就没牵绳。”

市民言女士说，去年11月，她采购完生活用品回
家途中，一只没有牵绳的阿拉斯加犬从她身边小跑而
过，怕狗的她受到惊吓后，手中的商品掉了一地。言女
士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我自小就怕狗，因为小时候
被大狗追过，现在我都退休了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
场景。希望不管是养大狗还是养小狗的人，都给狗牵
个绳，像我们这样胆小的人，就算狗狗没有伤人的恶
意，也会被吓到。”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
多养犬人称自家狗为“儿子”“女儿”。“我‘儿子’很
乖，平时旅游、春节回家我都要带着它，我在哪里它
就在哪里。牵不牵绳都无所谓啊，被束缚着多难
受。就像动物园里被关着的动物，多可怜，我最
不愿意去的就是动物园，太残忍了。”说话间，主
人口中的“儿子”——一只体型很大的巨贵犬依
偎进了主人怀中。

采访中，部分市民认为，像对孩子的溺爱一
样，一些恶犬的放肆，往往和主人过分溺爱有关。
比如遛狗时，觉得狗绳约束了自家狗狗的天性，不
想牵着。而不牵绳，往往是许多恶犬伤人伤犬事件
的导火索。

惩罚太轻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不同类型的小区在养犬管理
上存在着不同的困难。南亚风情第壹城星光苑的物业
助理冯女士告诉记者，星光苑小区是位于商业区的高
楼住宅，住户一般都是养小型犬，如泰迪、博美、吉娃娃
之类，很少有大型犬，未发现有住户养烈性犬。小区晚
上鲜有狗叫声，小区的花园里还设置了为遛狗的住户
准备的宠物拾便纸，也经常会在电梯中贴“文明养狗”
的告示。“我们小区的住户出门遛狗基本都会牵绳，住
户也会携带装狗狗粪便的袋子。小区相对较小，很多
房子户型也不大，养狗的业主都自觉不打扰到别人。”

而家住滇池卫城别墅区的张女士却非常苦恼。小
区里时常会见到不牵绳的大狗，她养的一只小型犬多
次被未牵绳的烈性犬咬伤，她遛狗时都提心吊胆的。
张女士回忆：“有一次非常危险，我和母亲遛狗时有一
只没牵绳的昆明犬突然冲过来，母亲去保护小狗，结果
被昆明犬撞得跌倒在地，松开了狗绳。那只昆明犬就
扑过去叼住我们的小狗，将它甩了出去，甩飞了好几
米，当时我们又害怕又心疼。昆明犬被控制住后，我们
连忙把自家小狗送医院抢救，虽然对方表示愿意付医
药费，但狗狗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看着它那样痛苦，
我们非常伤心。所以我觉得养狗的人一定要有公德
心、有底线，要遵循社会秩序。”

张女士认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养犬管理的
通告》难以在小区落实到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
小区物业对养狗的管理和宣传还不到位，另一方面则
是邻居之间的人情。“如果狗伤到狗了，大家都是邻居，
一般就协商解决。伤到人或者更恶劣的情况就举报给
物业，但物业的管理也非常有限，实在不行物业就会报
警。举报的话，很多人都觉得拉不下脸面，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说几句就散了，但这样却助长了不文明养犬的
嚣张气焰。虽然我们这里是别墅区，家家都有院子，给
养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这不能成为为所欲为的理
由。养狗，不仅是要对自己的爱犬负责任。”

另一位养狗人士王女士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
文明养狗已经明显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极大困扰，影响
到许多居民的正常生活。我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尽
快落实该执行的政策，而不是劝解和调和。导致时间
拖得越来越长，但问题也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仅仅处罚个人200到500元，我觉得这样的惩罚
太轻了，震慑力不够。养狗人都知道，这点钱连狗粮、
洗护费都不够，罚款在他们眼里仅仅就是半个月的狗
粮钱。这点钱起不到什么作用，罚了就罚了。”市民马
女士告诉记者。

滇池路采莲郡小区主
要是洋房住宅区，也有少
量别墅。住户王女士养
了一只小泰迪，听闻公
园道 1 号的伤犬事件
后，王女士十分心疼：“我
不敢想象如果是我们家
狗受到这样的伤害会怎么
样。一次两次可能是意
外，但是十多只狗狗都被伤
害了，这早就应该采取强制措
施了，这样的狗不能养在主城区
的小区里，养在郊区或农村看门护
院才是正当的。我们小区的大型犬挺
多，但房子和小区都相对较大，狗狗有舒适
的生存环境，且大部分主人很注重养狗文
明，会牵绳出行。唯一听说过一起事件，就
是一只没牵绳的牧羊犬把一只拉布拉多给
咬伤了，连大狗都咬，可见牵绳的重要性。
我们家遛狗从不掉以轻心，只要出门必牵
绳，还随身带纸，以便及时清理狗狗的排泄
物。但有时候在散步时还是会见到其他狗
狗的粪便。”

王女士表示，虽然小区提示业主注意养
犬文明，但是业主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养犬管理的通告》了解并不多，遇到不文
明养犬现象应该如何处理也不甚清楚，“若
是遇到情况比较恶劣的，第一反应可能还
是报警。”

家住普吉街道的王女士说：“我们这边

是城中村，有人养大型犬，还很凶。经常看
到人在屋外炒菜，狗到处乱跑的景象。街
道上车又多，小朋友也多，这些狗都不牵
绳，我们生怕孩子被咬到、吓到。我家宝宝
5岁时就被一只狗咬伤小腿，到现在还有
疤痕。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狗，没办法
找人，只能赶紧送医院，连警都没有报！”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对养犬管理条例，
许多市民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被恶犬咬伤
后可以报警处理，也不知道该带伤者去哪里
打狂犬疫苗。不止市民对管理条例不熟悉，
连一些养狗人也不熟悉条例。记者街头随
机采访了几位养狗的市民，半数养狗人一脸
困惑，表示：“还有这个条例？”

某小区里，遛狗不牵绳是普遍现象。

物业设置的宠物便纸箱


